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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議題 
開會時間：114 年 6 月份會議 

開會地點：本次會議改採電子郵件討論方式 

主持人：林簡任技正良陽 

EMC技術問題窗口：陳明峰(freg.Chen@bsmi.gov.tw分機6530) 

安規技術問題窗口：林子民(Bruce.Lin@bsmi.gov.tw 分機 6533) 

記錄聯絡人及電話：廖金隆(cl.liao@bsmi.gov.tw，02-

86488058#6531) 

                   

宣導事項 

一、檢驗行政組： 

依據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（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, 

FCC）之新規定【FCC-25-27】，即日起不接受中資企業（係指持有股權或

表決權超過 10%，且該中資企業在 FCC 定義的「受禁實體」清單中）之

測試實驗室所出具之測試報告，所以透過 MRA簽發送 FCC之報告才有此

要求，本局申請案件尚未要求。 

 

提案討論 

議題一：世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案 

筆記型電腦系列原則歷次討論如下，請問在已知電源不同之下，以主板

與外殼尺寸與 CPU腳位 PANEL在 0.5吋內相同的條件下，此時又增加相同

CPU腳位之主板，如何認定可以符合系列原則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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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 12月一致性會議紀錄 

 

情況 1：同時有三個 adapter ，二塊主板不同型號輸出不同，LAYOUT約 20-

30%不同但 CPU腳位相同同一案執行。 

 

情況 2：已完成三個 adapter，一塊主板，後續要加發一塊新主板，其 CPU

腳位相同，但有 50%以上 LAYOUT不同，型號也不同。 

 

決議：有關 PC類商品系列分類原則，需與廠商及實驗室取得相關共識，待

下次會議再行討論。 

 


